
08 YONGKANG DAILY 2026年6月19日 星期五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永康新闻网永康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地址：广电路168号 广告中心电话：87138766 87332168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印
发行方式：邮发 邮发代号：31-523 发行单位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分公司 电话：87128043 定价：每月23元 零售：每份1.3元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
花川花城路厂房一楼

1090㎡，精装办公室280㎡
（原做电商直播间与办公

室），可分租，可用电

200kVA，空地宽敞，装

柜方便。联系：672447，

796947，13905892447。

厂房出租
长 城 大 坟 山 沿 一 楼
1000㎡，二楼 2300㎡，
离物流近，交通方便。

电 话 ：15958462220，

13905890094，532915。

厂房旺铺办公室出租

经济开发区厂房8000㎡

出租，层高充足，装卸货

方便，大车直达顶楼，可

分租。另有公寓、店面、

办公室出租；大型高层酒

店整层商务楼、临街旺铺

对 外 出 租 。 电 话 ：

15857988988，

18867978099。

十里牌厂房出租
东永二线旁十里牌加油
站对面2500平方米厂房
出租。交通便利，水电齐

全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3906794812，518085。
厂房出租

花川月桂南路厂房出租，

独门独院，占地6000平

方米建筑 15000 平方

米 。 电 话 ：

13967933678，565159。

声 明

李月翠遗失医师资格证

书 ，证 书 编 号 ：

1998331103307227209

27004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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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4346号

被告：俞圣卯，男，汉族，1975年6
月 2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506022317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东山头118号：本
院受理原告俞加财与被告俞圣卯买卖
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

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

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转普通程序裁

定书。原告的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支

付原告货款2474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

（利息损失从2021年2月19日起按全
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.5倍计算至款清

之日止）；2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

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
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
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

员应晓霞于2026年8月7日9时30分

在石柱法庭一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

到庭,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

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4113号
被告：任子强，男，汉族，1969年

12 月 1 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6912012611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大会堂前123号：本
院受理原告陈启文与被告任子强买卖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
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
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转普通程序裁
定书。原告的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任
子强支付原告陈启文货款17632元及
逾期利息违约金（违约金以17632元为
基数自2012年 6月12日起按中国人

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.5倍

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；自2019年

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

1.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暂算至

2026年3月10日为17107.48元）；2.判

令被告任子强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

生的律师费1000元；3.判令被告承担

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
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
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

本案由审判员应晓霞于2026年8月7

日 9时在石柱法庭一号庭开庭审理。

请准时到庭,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

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
